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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而环境信息披露在

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参照TCFD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绿金试验区的地

方银行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价。目前，绿金试验区金融机构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存在基

础差异大、可比性差、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等问题。我国应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采取措施提高数据获

取能力，增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可比性，改进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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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and help achieve the “double carbon” goal. However,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financial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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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aluates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ocal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the 
green-gold pilot zones by referring to the TCFD framework, us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t 
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green-gold pilot 
zones has problems such as large differences in basis, poor comparability, and lack of constrai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China should improve the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s,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data acquisition, enhance the compar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
sure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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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整治污染、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气候与环

境信息披露得到了全球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助力“双

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我国于 2017 年开始先后在浙江、广东、贵州、江西、新疆和甘肃六省九个地

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六省九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绿金试验区)，以培育具有

地方特色的绿色金融；同时，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进行公开试点，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推广的

标本与范例。金融机构主动迎接气候和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积极履行环境信息披露职责，是绿色金融

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促进全球绿色经济发展，TCFD 发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

(TCFD 框架)，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具有规范性的框架。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已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殷红[1]在《碳中和背景下环境信

息披露实践与建议》中表达了在双碳背景下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并回顾了环境信息披露工

作的发展脉络。吴蔚、贾其容[2]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框架解读及中国金融机构实践》中根据 TCFD
框架最新进展，就如何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提出了今后的设想和未来展望。王宇

晴[3]在《我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实践发展研究》中从绿色金融角度研究了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

发展状况。由于金融机构本身的复杂性及特殊性，其环境信息披露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六省九地试

验区的地方银行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实践情况出发，对标 TCFD 框架，对绿金试验区的金融机构所做的环

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针对目前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供参考的建

议。 

2. 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实践情况 

2.1. 绿金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 

为规范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指导性文件。在此推动下，各

试验区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目前，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参考标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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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小组(TCFD)于 2017 年 6 月发布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

议报告》，该报告以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四大主题为纲，构建了企业开展气候相关信息

披露的框架[4]；2) 2019 年 9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 FI)制定的《负责任银行原则》，

对签署银行提出包括一致性在内的六项基本原则，为建立可持续发展体系提供了一致框架[5]；3) 2021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

的形式、频率以及需要披露的定性和定量信息提出了具体要求[6]。鉴于目前 TCFD 框架的科学性以及其

在全球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本文以 TCFD 框架为参考标准，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绿金试验区金融机

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 

2.2. 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进展情况，本文选取了不同省份的 6 家地方银行机构，参照 TCFD
框架内容，围绕四项主题、11 项具体建议对其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样本金融机构包括：湖州银

行、九江银行、广州银行、贵州银行、昆仑银行和兰州银行。在 2021 年度，广州银行、贵州银行和昆仑

银行采取独立 TCFD 报告的形式，其余三家银行则采用了传统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形式。 
从披露情况来看，6 家银行的报告均围绕环境相关治理与制度建设、环境风险管理、绿色投融资活

动、绿色运营等方面的内容展开，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ample banks’ disclosure about TCFD suggested items in 2021 
表 1. 样本银行 2021 年 TCFD 建议项目披露情况表 

主题 披露建议 贵州 
银行 

广州 
银行 

昆仑 
银行 

九江 
银行 

湖州 
银行 

兰州 
银行 

治理 
A. 董事会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监控情况 √ √ √ √   

B. 管理层在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职责 √ √ √ √   

战略 

A. 识别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 √ √    

B.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组织机构的业务、战略和 
财务规划的影响 

√ √ √    

C. 组织机构的战略适应力，并考虑不同气候相关情景 √ √   √  

风险 
管理 

A. 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 √ √ √   

B. 管理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 √ √ √ √  

C. 识别和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如何与整体风险 
管理相融合 

√ √ √ √ √  

指标和 
目标 

A. 按照战略和风险管理流程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时使用的指标 
√ √ √ √  √ 

B. 温室气体排放和相关风险 √ √ √ √   

C. 在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时使用的目标以及 
目标实现情况 

√ √  √  √ 

资料来源：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及各家银行环境信息披露材料整理而得。 

 
在治理层面，除湖州银行和兰州银行外，其余 4 家金融机构均报告了董事会和管理层如何对气候与

环境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进行监督管理，明确了管理层和经营机构的职责权限，披露了环境风险管理相关

的机构设置，明确界定了其应发挥的角色作用。例如，广州银行的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与金融消费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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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委员会，负责监督本行绿色金融战略完成情况；九江银行专门设立绿色金融领导小组，以推进绿

色金融发展。由此可见，此定性指标的披露程度较高。 
在战略层面，对于“识别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以及“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组织机构的影响”两

项内容的披露较为详细，而对环境风险的量化分析尚处于起步阶段，贵州银行、广州银行、湖州银行在

报告中表示开展了环境压力测试，情景设定主要是碳价上升，对其他转型因素的测试较少。其中，广州

银行首次选择高碳排放行业，开展的相应敏感性压力测试从三个角度考察了碳排放成本上升给企业财务

变化带来的影响。 
在风险管理层面，部分银行虽在报告中涉及企业的环境风险管理流程，但存在披露不完整不详细的

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在此方面，湖州银行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其推出 ESG 违约模型，成为国内

首家将 ESG 因素融入信贷授信审批和风险管理全过程的城商行。 
在指标和目标层面，主要涉及金融机构对绿色投融资活动、绿色运营和环境效益等相关指标和目标

的披露，如表 2 所示： 
 

Table 2.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metrics and targets” by sample banks (2021) 
表 2. 样本银行气候相关“指标和目标”的披露情况(2021 年) 

指标 贵州银行 广州银行 昆仑银行 九江银行 湖州银行 兰州银行 

绿色金融 

绿色信贷余额 √ √ √ √ √ √ 

绿色债券余额 √  √ √  √ 

“两高一剩”行业 √      

环境效益 

折合减排二氧化碳量 √ √ √  √  

折合节约标准煤 √ √ √    

折合减排化学需氧量  √ √    

折合减排氨氮 √ √ √    

折合减排二氧化硫 √ √ √    

折合减排氮氧化物 √  √    

折合总氮减排量 √ √     

折合总磷减排量 √ √     

绿色运营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 √  √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 √  √   

办公用纸量 √ √  √   

办公用水消耗 √ √  √   

办公用电量 √ √  √   

 
表 2 显示，6 家地方上市银行中，贵州银行和广州银行的环境信息披露内容最为全面，其次是昆仑

银行和九江银行，湖州和兰州银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6 家银行均披露了 2021 年度绿色信贷余额

数据，贵州银行、昆仑银行、九江银行、兰州银行披露了累计绿色债券发行余额数据，贵州银行还披露

了“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在对 2021 年度投融资活动的环境影响上，广州银行、贵州银行和昆仑银

行对相关指标的披露较为全面和详尽。其中，绿色信贷项目类有广州银行、贵州银行、昆仑银行，绿色

债券项目类有贵州银行和昆仑银行，贵州银行和昆仑银行还以案例形式进行了具体说明。在绿色运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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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生的环境影响上，主要涉及对机构自身自然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统计，以及践行低碳运

营所产生的效果。广州银行、贵州银行和九江银行积极倡导绿色理念，并披露了此方面的信息。 

3. 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分析 

笔者在对绿金试验区 6 家地方银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了以下共性问题： 

3.1. 部分金融机构的披露基础较为薄弱 

为了评估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影响，需要测算包括碳排放、碳足迹在内的大量数据，这对金融机构的

数据披露基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绿金试验区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基本情况差异较大，部分试验区

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开展早，辖区内的大型国有、股份制银行在绿色金融实践中表现突出，能够依靠自身

科技力量完成经营活动的碳核算；而另一部分银行特别是区域性中小行机构绿色金融发展较晚，未将环

境与气候风险因素纳入内部管理流程中，在环境效益等定量信息测算中存在可得性、准确性等方面的困

难，进而影响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湖州作为首批绿金试验区之一，自 2017 年成立以来便对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进行积极的

尝试与探索。经过长期的实践创新与经验积累，2021 年，湖州市辖内 36 家银行机构全面开展环境信息

披露，成为首个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全覆盖的试验区，并形成标准化的信息披露模式，环

境信息披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7]。相比之下，兰州新区于 2019 年获批绿金试验区，绿色金融起步较晚，

缺少区域性金融机构环境披露框架，银行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发展较慢，需要进一步探索，逐步提高

披露能力。 
此外，被投资企业存在社会责任意识不足、企业数据披露不充分的问题，这使得部分金融机构开展

环境风险评估、投融资环境效益测算等工作时，难以获得来自企业层面的数据支持。 

3.2. 信息披露可比性差 

尽管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按照一定的标准，但是各自所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颁布的

制度、外部的政策环境存在差异，反映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地方特色和地方差异。统一的环境信

息披露标准有利于推动金融机构按照标准化模式进行披露，而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披露标准，这就造

成了不同试验区、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息披露可比性较差。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披露方式不统一。尽管到目前为止，绿金试验区已经完成了 200 余份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试编制，

但以独立报告的形式进行环境信息公开披露的金融机构数量仍较少，各个金融机构的批露形式呈现多样

性，要了解一家银行的环境信息需要查看多种报告，不利于利益相关者快速做出决策。例如，兰州银行

在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设置绿色金融专题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贵州银行则是通过单独的环境信息

披露报告。 
2) 定性指标披露详细程度存在差异，定量指标披露不一致。金融机构定性披露具体包括治理结构、

政策制度、环境风险和机遇、风险管理流程等要素。金融机构多积极颁布发展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但

披露董事会和管理层治理结构、内部风险管理流程的较少。由于各家机构投融资客户以及测算要求不同，

涉及的环境效益指标类别也不完全相同，在投融资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方面，不同机构选择披露的量

化指标不同，其中广州银行披露了包括折合减排氮氧化物在内的 8 项指标，而昆仑银行仅披露了 6 项。

各家机构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的指标差异较大，导致信息的可比性较弱。 

3.3. 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 

目前，披露环境信息的金融机构主要限于绿金试验区、中英两国试点机构和少数省份地区，披露率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6177


杨雨，田翠香 
 

 

DOI: 10.12677/sd.2022.126177 1551 可持续发展 
 

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缺少披露环境信息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措施。在环境信息披露上，国内颁布的多为

有关绿色金融的意见、条例等文件，未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采取的是自愿披露的原则，

没有做出强制性的披露要求。同样，激励措施的缺失使环境信息披露工作无法与企业的盈利性目标相统

一。虽然，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可以增强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风险的应对能力，但无

疑增加了企业的短期成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来说，需要建立系统性

的数据统计流程、进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还会暴露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短板，因此不少金融机构不愿

意主动披露，参与信息披露的银行数量较少。 

4. 改进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 

4.1. 提高数据获取能力 

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所需要的基础数据的获取能力，需要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推动政府部门、金

融机构、企业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在政策制度、测算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共享，以提升金融机构环境

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其次，针对绿色金融发展较晚的金融机构，可以引进专业的第三方环境信息评估机

构来获取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给此类机构提供支持，促进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企业、机构之间在环境信

息领域的分工合作，从而借助第三方机构优势增强金融机构获取环境数据、测算环境效益的能力。最后，

加强科技引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搭建统一的环境数据平台体系，在此平台上实现监管

机构、金融机构、企业之间信息共享，增强环境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效率。 

4.2. 增强信息披露的可比性 

当前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数据可比性差，一定程度上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和信息

的有效性，因而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建议：1) 完善环境信息的披露形式和内容。建议更多的金融机构以独

立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形式在公司官网公开发布，中小金融机构可以经过前期试编制逐步过渡到独立

的环境信息报告，从而便于利益相关方对于环境信息的获取。2) 统一数据核算的范围。在指标和目标层

面，金融机构各自披露的绿色运营数据范围有所不同，有些仅披露总行机关，有些选择总行及其所属分

支机构，因此要根据 TCFD 框架对金融机构的披露范围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8]。3) 统一数据测算依据。

由于各家银行机构在测算绿色运营数据时参照的标准和规定有所不同，从而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并制定统

一的数据测算标准，保障同一种类资源或污染物的排放系数相同。 

4.3. 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 

在激励机制方面，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应制定相应的财政、金融激励政策，发挥

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加大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支持力度，为披露工作提供外部动力。结合绿

金试验区的实践情况，在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区域的同时，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参与。 
在约束机制方面，建议监管部门将银行机构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纳入绿色金融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以信息披露考核为抓手，确保披露工作持续有效开展。例如湖州市将环境信息披露作为金融机构绿色金

融评价内容，其最终的评价结果将对央行金融机构评级产生影响。建议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明确披

露主体的法律责任，以强制手段规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行为。 

5. 结语 

综上，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从绿金试验区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采用的标准、实际披露情况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多共性问题亟需解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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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进一步健全，数据获取能力和信息披露可比性的增强，金融机构

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将逐步提高，会更有力地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实现经济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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